
一個牧者的呼籲                                  葉國強牧師 

 

呼籲市民、警方、政黨、政府，各方歸回本位，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處理「逃犯條例」的修

訂，守護香港。 

 

我今早收到一個印尼牧師的短訊：願天父安慰並引導香港度過此刻，進入充滿盼望的光明與

平安之國度。可見香港外地也十分關心近期香港的事件，我們作為香港人，就更無法掩藏內

心的憂傷和擔心。今早也收到消息，林鄭政府決定暫援修例。事實若真的如此，我們希望能

暫援現時的緊張局勢。 

 

6 月 12 日香港市民為反「逃犯條例」的修訂立法，再次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有 70 多名市

民受傷入院，其中兩名更是情況嚴重，也有多名警察受傷。眼見這情況，我們每個香港人都

極之難過痛心。在油塘家，我們既有弟兄姊妹參與遊行和示威靜坐，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弟兄

姊妹是紀律部隊，參與維持秩序的工作。眼前任可一方的成員受到傷害，我們都痛在心裡。

但更使人傷感的是，事後社會上的彼此責罵和傷害，更叫我們內心經歷一陣陣撕裂的痛。我

們愛香港，絕不希望見到香港人在彼此傷害，所以我們必須呼籲各方克制，停止一切暴力行

為，歸回以理性溝通，以和平非暴力的態度處理今次的危機。 

 

我們特別要為一班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守護香港的法治和人權的市民深表致敬。其中很多還

是年青的學生，我們實在為你驕傲，也深感愧疚，因為我們做得比你們還少。深深多謝你們

為香港所做的一切和犧牲。我們知道社運的抗爭，永遠是一條遙遠難行的路。即使今次訴求

成功，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挑戰，所以我們在此切切呼籲所有爭取訴求的市民必須堅守和

理非非的原則。或許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爭取，不一定成功，但以暴易暴的方法則必定失敗。 

 

要知道我們今天正是反對政府以粗暴的方式、完全漠視民意的情況下，希望以速戰速決的方

式通過不公義的惡法。若然我們也以暴力的方式來爭取，那我們與他們有甚麼分別呢？暴力

和憤怒只會產生更多的暴力，即或能爭取一時的成功，最終也只會帶來更大的不安定。正如

劉曉波先生所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

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

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所以敬請各位爭取撤回修訂的市民，堅守「以善勝惡，不以惡報惡」的信念，確保我們的行

動不會變質。要拒絕一切暴力行為的引誘，要與一切暴力行為割蓆。並且要向世人宣示和平

理性的信念，好叫任何人都不能將暴力的形象，強加在你們身上。請你們也好好保護自己的

安全，應該遠離一切威脅人身安全的危險，要知爭取是長遠的，只要留有一氣，就可以在再

下一個機會，再次爭取。 

 

我作為教會的領袖與成年人，也呼籲作為領袖和成年人的，請好好思考，我們該如何回應這

個時代的挑戰，甚麼是最好保護年青人的方法，就是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承擔我們該負的

責任，以致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孤單的。只要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出一分力，在需要的時候

出一分聲，香港市民只要齊心，我們相信政權最終也無法不理會我們的訴求。 

 

所以我也勸喻準備以激進的方式表達訴求的人士，我深深明白你們的無奈和憤怒，我們也是



香港的一份子，這點我們十分明白。我們也相信你衝擊的背後，是愛護香港，希望守護香港。

但你們激烈的行動背後，是有甚麼策略嗎？有清楚盤算代價和危險嗎？當你們不斷衝擊警方

的防線，你最終真的希望能衝入立法會嗎？若真的讓你入了立法會，那又如何？你準備癱瘓

香港政府嗎？你確實以為拿起地上的磚頭就可以抵禦警方的槍彈嗎？還是你只希望激發更大

的衝突？或者只為宣洩內心憤慨的情緒？那引發更大的衝突的意義，究竟目的何在？你知道

這後果是甚麼嗎？對香港有甚麼影響？對和平示威的人士有甚麼影響？這是百萬香港人和平

遊行的期望嗎？ 

但你若真正希望保護香港，也應該爭取香港人的認同，就需要先回答這些問題。更請你準備

作出激烈的行動前，請也顧及在後面一班完全以和平示威的市民，他們可能不清楚你們的行

動計劃，他們也沒有準備參與你們的行動，但當衝突突然發生的時候，他們不能像你們撤離

得那麼快，他們就可能會落在自己也不自知的危險中。 

 

我再切切呼籲各方，停止任何的暴力行為，因為在一切的暴力下，我們未成功爭取我們的訴

求之前，我們就已經輸了。 

 

我們更呼籲警方能克制，要知道是社會賦予你們強力的裝備、因為你們是背負了社會市民對

你們的信任和期望，肩負起保護市民的責任。過去，香港市民和警方都有十分良好和信任的

關係，得來不易，請不要輕易破壞和放棄。這幾年警民的關係越趨緊張，問題源頭都是政制

的問題，不幸警民關係卻成了磨心。我們切切呼籲市民以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我們更期盼

警方能與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協助市民能在安全有秩序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這才是雙

贏的局面。警方應該看到大部份市民都是和平理性的時候，應盡量協助。若遇到有非法和激

進行為的示威者，才以合理的警力對付。但對和平理性，並且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就不能以

任何武力對待。 

 

在電視畫面上，我們看見確實有市民有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的情況，作出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

理應受到指責和遏止。所有只指責警方，但對市民的暴力行為視若無睹的指責，我們都不應

同意。但同時只指責市民的暴力行為，而對警方濫用職權的情況，視若無睹的，也是一種偏

袒。警方涉嫌使用過份警力的情況，也是明顯的事實。若警務處長承諾若真有此事，願意承

擔責任，就不應只等有市民向警方報案提出控訴後，才跟進處理。我相信警方只要作即時內

部的檢討，翻查各電視台的錄影片段，就已經可以得到初步的了解，然後對事件作深一步的

調查，並且製定適當的行動指引，防止再有類似事件發生，甚至成立特別委員會跟進，這才

能取信於民，才是真正履行警務處長的責任。 

 

我們仍然信任和尊重警方的，我們更是需要警方為香港的社會，香港的市民維持治安和秩序。

我們承受不了沒有警察維持治安的日子，所以仍然認同警方應有足夠的警力來履行職責，但

敬請適當地使用社會和市民賦予你們的職權，不要辜負市民的信任與期望。 

 

我更勸喻各個政黨、發動社會運動的團體和組織，請三思你們要鼓吹的行動，也要為你們的

言行負責。當團體和政黨鼓勵市民在 612站出來的時候，當市民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的時候，

你們往那裡去？當市民響應你們的呼籲出來，你卻沒有好好處理群眾的秩序，到發生流血衝



突的時候，不見人，事後再出來指指點點，再出挑罵的言論，這類完全是不負責任和卑劣的

政客所為。該為人民所恥的。當你們鼓吹任何的社會行動的時候，現應作好現場和危機管理，

不然你就是將支持者送到危險的地方，自己卻白白獲得政治上的利益。這若不是你們的原意，

敬請在鼓吹任何的運動之前，先考慮事件如何能減少對民生的影響，如癱瘓港鐵的行為實在

不可取，因為你無法估計事件發生的時候，對社會和民生帶來的後果。責任豈是你們可以承

擔的呢？也只會叫反對者更反對你，連支持者也會逐漸減少。請各政黨和團體在鼓吹社會行

動時，請作好盤算，並且為每一個支持你的參加者負責。不然你就只是一個貪權的政客，利

用市民來達到你自己的政治利益，這是極無恥的行為。世難怪近年政黨在社會的認受性越來

越低。 

 

呼籲寫到這時，特首剛發布記者會宣佈暫緩條例修訂。這必有助平息現時社會緊張的氣氛，

但事情並未因此完結，各方必須正視今次事件的教訓，思考日後社會應走的路向。試問香港

還可以承受多少次這樣的衝擊？政府必須謙恭自省，因為政府始終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特

首必須明白她必須平衡社會各界的聲音，不能僅僅依從她個人的意願行事，也不能滿足部份

黨派的意見，她必須先能展現出一個領袖真正的風範，包容各界的聲音，能與不同政見的人

士溝通，才有望建立一個和諧，多元，包容互愛的社會。更重要是她曾說自己蒙神的感召成

為特首，深盼她知道今天得這位分，真正要作何事，並且知道最終都要向上帝交賬。 


